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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行政訴訟之訴訟參加人  
 

 

◎當事人之三──訴訟參加人：第三人為保護自己權利，加入進行中之訴訟程序，並為

訴訟行為，謂為「訴訟參加」，而該參與訴訟程序之人，則稱為「訴訟參加人」。新

法完備訴訟參加制度，旨在使參加人能以第三人身分參與他人已繫屬之訴訟程序，藉

以維護其權益，使裁判趨於正確，並藉由既判力之擴張，使紛爭發生之機會降低。行

政訴訟法規定之訴訟參加（人）有以下三種： 
必要參加： 
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一造必須合一確定者，

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例如，共同繼承人就遺產稅涉訟、共

同發明人就專利事件涉訟。 
參加要件： 

A. 應在他人之訴訟繫屬中。 
B. 須訴訟標的對第三人及當事人一造間必須合一確定。 
C.須經法院裁定命為參加。 

裁定命參加：行政法院為命參加之裁定前，應命當事人或第三人以書狀或言詞為

陳述。其所為之裁定應記載訴訟程度及命參加理由，送達於訴訟當事人。此項裁

定，不得聲明不服（行訴§45）。 
參加之效力： 

A.成為共同訴訟人：必要參加人參加訴訟後，其地位即成為必要共同訴訟人（原

被告之地位），故本法第39條有關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於必要參加人準用之

（行訴§46）。 
B.判決效力之擴張：必要參加人經法院裁定命參加者，無論已參加或未參加訴

訟，判決效力皆擴張及之（行訴§47）。 
獨立參加：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

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

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除撤銷訴訟之外，其他訴訟有獨立參加之情形時，亦

得由行政法院依職權或依該第三人之聲請，以裁定許其參加（同條第3項）。 
須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訴訟結果將受損害：如為行政機關不得獨立參

加。蓋行政機關並非權利主體，自無權益如何損害之可言（行訴§43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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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通常情形，不得獨立參加訴訟。 
第三人得獨立參加訴訟：所謂「獨立」，係參加人得獨立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意。

換言之，參加人得交替或同時對抗原告及被告，與以下「輔助參加」不得為與受

輔助之一造相牴觸之行為，完全不同。 
行政法院依職權或因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命其參加：許可獨立參加，原則上為行

政法院裁量權限，為裁定前無須行言詞辯論，但亦得命當事人或第三人到庭或以

書面陳述（行訴§45Ⅱ）。當事人等（原被告）對法院命參加之裁定不得聲明不

服（行訴§45Ⅲ）。 
Q1：住民對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審查結論提起撤銷訴訟時，法院應

否裁定命開發單位（廠商）參加訴訟？第三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起商

標異議，智財局評定異議成立，則商標權人對商標異議成立處分提起撤銷

訴訟時，法院應否裁定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 

Ans：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如下：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

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如依訴訟之法律關係，原告與其所請求撤銷或變更之行政處分之相對人（第三

人）利害關係相反，該第三人因該行政處分而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成為

裁判對象，該行政處分經判決撤銷或變更者，對該第三人亦有效力（行訴§

215），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銷或變更判決而消滅或變更。為保障該第三

人之訴訟防禦權，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憲§16），行政法院應依職權命該第

三人獨立參加訴訟。於此情形，行政法院之裁量權限已限縮為零。 
本件第三人之地方住民獲得撤銷環評結論之法律上利益，或商標異議人因異議

成立而取得或恢復之權利（如商標行使權），成為撤銷訴訟之裁判對象，如果

該撤銷環評處分或異議成立處分被判決撤銷或變更，第三人因受撤銷訴訟判決

形成力拘束，其因該處分取得之權益將消滅或變更。此時，第三人既如同訴訟

當事人般受裁判，即應享有如同訴訟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而能在訴訟上進行

攻擊防禦，捍衛其權利，否則不僅侵害其訴訟權，亦違反平等原則（以上併參

本決議吳東都法官提出之研究意見）。 
Q2：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者就特定更新單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更

新單元內不同意更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以都市更新主管機關為被告，提

起撤銷訴訟，行政法院除命實施者獨立參加訴訟外，是否應併命同意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下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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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獨立參加訴訟？ 
Ans：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如下： 
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命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獨立參加訴訟之規定，在於撤銷

訴訟之結果，該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直接損害，如未命該第三人參

加訴訟，將影響其訴訟權之實施，而有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若訴訟結果，

對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致發生直接損害時，即不屬該條項所規定命

獨立參加之範圍。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者（編按：例如建商、土地開發商等）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更新單元內不同意更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以都市更新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撤銷訴訟，因該處分相對人為實施者，訴

訟之結果，可能使實施者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應命其獨立參加訴

訟；至同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並非處分之相對人，訴訟結果，當無直接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

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以上為本決

議主文） 
細究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報

核，經主管機關核定，更新單元內不同意更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以都市更新

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撤銷訴訟，其結果可能使實施者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損害，依本院103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應命實施者獨立
參加訴訟。 

然同意實施者所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並

非核定處分之相對人，且與實施者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利害相同，實施

者既已獨立參加訴訟，同意者如認權益有受損害之虞時，可透過實施者之獨立

參加訴訟或聲請輔助參加方式，為必要之訴訟主張，不因其未獨立參加訴訟，

而有訴訟權保障不足之情形，尚無庸命其獨立參加訴訟。 
又關於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並未限制該所

有權人僅得就一實施者所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出具同意書，可推知實務上更新

單元內之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可對多數實施者提出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出具同意書，但同一都市更新單元為更新事業計畫之申請，僅以取

得主管機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為該更新單元之最終實施者。因此，同

意者於本案訴訟固具一般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惟不因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將因本案判決結果直接受到侵害。自非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稱之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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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以上至見參本決議沈應南法官提出之研究意見） 
 

 解析 
都更主管機關許可個別都更計畫之核定、環保機關通過（含有條件通過）環評之

審查結論，以及智財局之商標、專利評定等，性質上為典型的第三人效力或謂雙

重效力的行政處分，即對於處分相對人為授益處分，但是對特定第三人（如當地

住民、不同意更新計畫之單元內土地所有人或居民）的權益造成影響，為不利益

（負擔）處分。因此遇到類似這種影響第三人權益的雙重效力行政處分，第三人

提起撤銷訴訟時，處分相對人得否獨立參加訴訟，上述諸決議之內容可供援引判

斷之。 
 
參加之聲請：第三人聲請參加訴訟者，應向本訴訟繫屬之行政法院提出參加書

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行訴§43Ⅰ）。 
A. 本訴訟及當事人。 
B. 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銷訴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 
C. 參加訴訟之陳述：行政法院認前項聲請不合獨立參加之規定者（行訴§42），

應以裁定駁回之。參加人對此駁回之裁定，得為抗告，故在駁回裁定確定前，

參加人得為訴訟行為（行訴§43Ⅱ、Ⅲ、Ⅳ）。 
參加效力： 

A. 行使獨立之攻擊防禦方法（行訴§42Ⅱ）。 
B. 判決效力之擴張：獨立參加人經法院裁定命參加者，無論已參加或未參加訴

訟，判決效力皆擴張及之（行訴§47）。 
輔助參加： 
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

參加訴訟（第1項）；而該行政機關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第2
項）。可知，得為輔助參加者，除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外，尚包括行政機關。然而，

解釋上行政機關應僅得為輔助參加而已；尤其，在撤銷訴訟中更不得為必要參加

或獨立參加。 
舉例：例如在多階段行政處分之情形，一般係最後對外為准駁表示之機關為被告

機關，倘前一階段行為之機關對准駁之決策既有重大影響，則命該機關為輔助參

加當有利於訴訟之進行（吳庚，爭訟6版，P.87）。 
輔助參加之限制：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機關者，訴願決定機關不能輔助為被告之原

處分機關而參加訴訟。蓋訴願程序與行政訴訟程序此時有「審級關係」，焉有下

級審理機關在上級程序中輔助參加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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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效力：輔助參加之效力，依本法第4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3條之規定，原則

上參加人對其所輔助之當事人，於將來在他訴訟中，不得主張本訴訟之裁判不當

（判決之參加效力）。 
訴訟告知： 

A.當事人之一造，在訴訟繫屬中，就其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之第三人，使其參加訴訟（行訴§48準用民訴§65）。故行政訴訟程序中，

亦得為「訴訟告知」。 
B.受告知者若參加訴訟，其性質屬於「輔助參加（人）」。 
C. 本法對告知訴訟並未特別規定，而係準用民事訴訟法（行訴§48準用民訴§63

至§67）。故如第三人受告知而不參加或逾時參加訴訟者，視為於得為參加時，

已參加訴訟，原則上對其所輔助之當事人一造將來不得主張本訴訟裁判不當

（民訴§67準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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